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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上海男子一时冲动“表忠心”后遭“闪离”

货车司机肇事逃逸被行拘15日记20分

千万房产99%份额转给妻子
警 戒 线

装强光灯、污损号牌就没事？

上海三中院税务审判庭“两周年”

收案86件，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

一段始于“顺风车”的邂逅，最
终演变成一场牵涉近千万元房产的
离婚财产纠纷。近日，上海长宁区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宁法院”）披
露了一起此前审理的离婚后财产纠
纷案。
原告李琳（化名）在离婚后不到

半年，手持一本房产证，将前夫刘亮
（化名）告上法庭，要求分割一套价
值近千万元的房产——而房产证
上，清清楚楚写着“李琳，99%产权
份额”。法院最终判决房产归刘亮
所有，但刘亮要向李琳支付房屋折
价款50万元，李琳需配合办理产权
变更登记手续。

搭“顺风车”结缘姐弟恋

2018年3月，36岁的李琳与23
岁的刘亮因搭乘“顺风车”结缘。彼

时，李琳从事房地产相关工作，离异
后带着孩子生活；刘亮则在一家证
券公司做销售。相识一个月后，两
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2019年1
月，两人登记结婚，但没有举办婚
礼，双方父母也未曾谋面。婚后初
期，两人仍各自住在父母家中，未共
同生活。
刘亮父母是收入不高的普通职

工，多年前老宅拆迁分得的两套房
屋是家庭主要财产。其中大的一套
当时价值近千万元，一直登记在刘
亮和父母三人名下，全家居住于此。
婚后，李琳提出，为了让孩子能

就读更好的学校，希望能将自己和
孩子的户口迁入刘亮家，并最好能
在刘亮家的房产中占有一些份额。
为了表达对这段感情的珍视，刘亮
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将他们名下这
套价值近千万元的房屋先行过户给
自己。

2019年7月，刘亮在父母签署
赠与合同后，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

况下，将这套房屋99%的产权份额
登记在了李琳名下，自己仅保留
1%，办理过户所需税费11.9万余元
由李琳支付。
然而，这段婚姻并未维系太

久。两人于2019年底开始租房共
同生活，仅六个月后便分居。2020
年9月，李琳着手启动第一次离婚
诉讼，因刘亮不同意离婚，且双方不
符合法定离婚条件，2021年1月，法
院判决不予离婚。2022年2月，李
琳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态度坚决。
同年7月，经法院调解，两人自愿解
除婚姻关系。令人意外的是，在两
次离婚诉讼中，李琳均未提及财产
分割。

女方要求按比例分割房产

双方婚姻关系解除不久，李琳
便手持那份登记着自己占有99%份
额的房产证，第三次将刘亮诉至法
院，要求按比例分割房产。
庭审中，双方确认该房产当前

市场价值近千万元。李琳与刘亮之
间应如何分割该房产成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

李琳认为，99%产权登记份额
是刘亮兑现“解决婚房”的承诺，已
经完成赠与。刘亮则表示，当时在
不动产登记中心被问及产权比例，
他并未深思，更多是“表忠心”的冲
动之举。

经审理，法院并未支持李琳按
登记份额分割的请求。主要基于以
下几个方面考虑：

因婚姻关系发生的赠与，不同
于一般商事赠与。此类赠与通常带
有维系感情、稳定家庭的目的，不能
简单按登记份额处理，而应综合考
虑婚姻持续时间、离婚原因、双方过
错等因素。

系争房产来源于刘亮父母，李
琳对该房产并无贡献。房产系刘亮
父母老宅拆迁所得，刘亮在拆迁时
年仅11岁，李琳婚后未对房产进行
过出资、还贷或装修。

双方婚姻关系持续时间短，且
未建立稳固的夫妻感情。双方婚姻
存续约三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仅
六个月左右，未生育子女，婚后不久
即分居、起诉离婚。
若完全按登记份额分割，将导

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按房产价值
计算，李琳将获得近千万元，而刘亮
所得微乎其微。法院认为，这对刘
亮及其父母显失公平。
综上，基于公平原则，综合考虑

房产来源、贡献度、婚姻持续时间等
因素，长宁法院依法判决案涉房产
归刘亮所有，刘亮需向李琳支付房
屋折价款50万元（其中包含李琳为
办理房产变更所缴纳的11.9万余元

税费），李琳需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
记手续。
判决后，李琳不服，提起上诉。

2025年3月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本报记者 赵菊玲

近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在行
政审判庭加挂税务审判庭两周年
之际，召开税务行政审判工作情况
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上海三中院副院长吴波介绍，

税务审判庭挂牌两年来，上海三中
院受理税务行政案件86件，其中，
二审73件、一审12件，申请再审案
件1件，已审结80件。案件类型更
趋多元，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涉税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也更
加复杂。上海三中院在依法审理
中积极搭建沟通协调化解平台，以

2025年为例，11件案件协调化解，
协调化解率为21%，实质解决争议
问题。
记者从会上获悉，上海三中院

立足税务审判专业化方向，不断探
索税务审判机制建设，依法高效解
决税务行政纠纷。

完善机制建设，积极服务大

局 税务审判庭成立后，发布《关于
完善税务审判工作机制服务保障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明
确构建便利诉讼、专业调解、专项
审判、实质解纷、精品调研、协同治
理、数字赋能、法治宣传等8项专门

机制。
加强理论研究，夯实专业能

力 组建由上海审判业务专家、审
判业务骨干等组成的税务审判团
队，加强财税政策、会计审计、跨境
税收等专业培训。加强院校合作，
聘请高校财税法专家组建税务司
法智库。审结生效的新类型、疑难
复杂的税务案件被上海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等高校关注。

府院良性互动，推动负责人出

庭应诉 坚持依法监督和支持税务
部门税务执法与维护纳税人合法
权益并重的理念。多次组织税务

行政案件“三合一”活动，税务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税务条线相关工
作人员旁听庭审。在开庭审理的
税务行政案件中，税务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率达到100%。

开展巡回审判，推动实质解

纷 优化巡回审判布局，在虹口北
外滩等地设立巡回审判点，就地开
庭、就地协调化解，减少当事人诉
累、提升司法效率。以案释法、以
审普法，通过巡回庭审开展法治教
育。在一批5件涉企税收案件审理
中，依法促成和解，实现一揽子实
质性解决。 本报记者 陈佳琳

本报讯 （记
者 陈佳琳 通讯
员 宋一江）伪装成
取件人，偷拉杆箱装
快递，甚至忽悠热心
快递员帮忙搬运赃
物，其盗窃行径终究
难逃警方追查。日
前，静安公安分局彭
浦镇派出所接到辖
区快递站报案后，
快速破获一起快递
盗窃案，成功追回
30件被盗快递。违
法人员黄某因盗窃
违法行为被公安机
关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并处罚款。

3月18日晚，彭
浦镇派出所接到辖
区一快递站站长报
警，对方称多名客户反映，放置在彭越
浦路某园区快递架上的包裹莫名丢
失。据站长介绍，丢失包裹多为日用
品、生鲜食品，还有不少整箱大件，给
园区员工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影响。
接到报案后，派出所立即立案侦

查，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递站
长已提前调阅快递架旁公共视频，画
面清晰记录下一名陌生女子分多次
拿走包裹的全过程，为案件侦破提供
了关键线索。通过分析排查视频线
索，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黄某，并还原
其作案细节。经查，当天18时许，黄
某进入该园区后，并未正常取件，而是
先在快递架旁拆开一个他人的拉杆
箱快递，随后将其他快递陆续塞入箱
中。因包裹较多，拉杆箱无法装下，
她又向附近借来小推车，继续搬运剩
余快递。黄某的异常行为曾引起现场
保安和快递员注意，先后有多人上前
询问。面对询问，黄某故作镇定，谎称
这些包裹是公司统一发放给自己的，
成功蒙骗了对方。其中一名热心快递
员信以为真，还主动帮忙找件、装车。
得手后，黄某拉着拉杆箱转移

至另一快递站，计划将窃得的包裹
打包发回老家。就在她整理时，办
案民警当场将其查获，成功拦截赃
物。确认被盗快递共计30件，总价
值1400余元。目前，所有被盗快递
已全部发还失主。

本报讯（记者 赵菊玲）只因
一句口角，竟在高架路上上演“全
武行”。近日，闵行警方快速处置
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违法行为。
涉事男子王某已被闵行警方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3月19日，闵行公安分局莘庄
派出所接到群众视频举报，一名男
子在高架道路上随意停车，下车后
踢踹他人车辆。接报后，警方立即
调阅公共视频展开核查。

视频显示，事发时为早高峰时
段，涉事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行驶
速度较慢，后方车辆在借道超越
后，双方疑似发生口角。就在车辆
缓行间隙，该男子突然下车，迅速

冲向借道超越的车辆，推搡驾驶员
并猛踢车身，行为激烈。
警方根据车辆信息，迅速锁定

在上海一处园区从事保安工作的违
法人员王某。到案后，王某供述，后

方车辆在超车时，摇下车窗说了一句
“怎么开得这么慢”，正是这句话点燃了
他的怒火，一时冲动做出过激行为。

目前，王某因实施殴打他人的
违法行为，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处以
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驾车出
行应文明礼让，遇到行车纠纷务必
保持冷静克制，切勿因一时冲动酿
成严重后果，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
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菊玲）依靠
违法安装的强光灯和可翻转号牌
装置，一名货车司机在发生交通事
故后扬长而去，导致后方车辆发生
二次事故，严重威胁公共交通安
全。近日，长宁警方破获一起重型
半挂牵引车肇事逃逸案，涉事驾驶
员王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
并累计罚款2750元、记20分，涉案
车辆已被依法扣留。

3月20日1时28分许，长宁公
安分局交管支队接到报警，称北翟
路高架南侧最右侧车道内发生交
通事故，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型客车
被断裂垂落的限高杆砸中。民警
迅速赶赴现场查看，发现限高杆有
明显被撞击的痕迹。通过调阅事

发路段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肇
事车辆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然而，这辆车的“伪装”手段颇

为隐蔽——前号牌上方加装了强光
灯，后号牌被严重污损，车辆具体信
息难以识别。最终通过对车辆行驶
轨迹的回溯，民警在省际高速道口
找到了突破口，明确了车辆号牌及
驾驶员信息。经过连日走访排查，
警方在宝山区一物流运转中心将驾
驶员王某及涉案车辆一举查获。

经查，案发当天，王某驾驶车
辆途经北翟路高架时，因车辆超高
剐蹭到限高杆，导致限高杆垂落至
车道内。王某坦言，自己当时明知
发生了事故，却自认为车辆前部装
有强光灯和“翻牌装置”，后号牌又
被涂抹污损，足以躲避电子警察追
查，便心存侥幸驾车逃离现场。
最终，长宁警方对违法行为人

王某发生事故后逃逸、装载厢体超
高、闯禁、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

牌、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擅自改变
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
数等6起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750元，记20分，并处行政拘留15
日的处罚。违法车辆已被交警部门
依法扣留。
长宁交管支队将持续深化大

型车辆交通违法的整治力度，全
力降低大型车辆事故风险，净化
道路通行环境，切实保障市民出行
安全。

高架路上演“全武行”
早高峰“路怒”男被行拘


